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上海市商务委关于本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发改外资〔2009〕051 号 

本市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确定的机构： 

为推进本市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营造更好的外商投资商务环境，实现本市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

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地区之一的目标，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上海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沪府发〔2008〕33 号）等国家和本市有关法规以及市政

府对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商务委主要职责的规定，按照“依法合规、方便企业、促进发展”的原则，现就进

一步明确本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审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本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审批工作 

1、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根据《上海市企业设立并联审批实施办法（试行）》（沪府办发〔2009〕

43 号），对本市权限内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设立审批实行并联审批，由市商务委统一接收申请材料，

对按规定需要由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机关核准的项目送市发展改革委核准后，再由市商务委开展企业设立

审批。对不需要项目核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直接进行企业设立审批。 

2、对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由项目申请人直接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

经市发展改革委初审后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二、关于对各区（县）政府及市政府确定的机构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审批工作 

1、各区（县）根据区（县）政府对各部门的职责定位开展权限内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设立审批工

作。 

2、市政府确定的机构在权限内负责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设立审批。 

 

三、关于信息共享 

为了及时掌握全市外商投资动态，加强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部门

间的协同优势，根据本市企业登记注册并联审批工作要求，市发展改革委与市商务委各自的系统将统一纳

入本市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实现即时信息传递和数据共享。各区（县）外资项目核准部门及市政府确定的

机构和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也应通过所在区县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并与上一级平台实行

对接。现阶段先通过每月上旬定期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实现数据共享。 

各部门应加强配合，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做好本市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设立

审批工作。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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